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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( 32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10 年 4 月受贈財物案件一覽表 

編號 登錄機關(單位)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
本市南化區公

所 
呂○○ 110.3.18 呂○○贈送該所歐○○芭樂 1 袋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 
本市南化區公

所 
曹○○ 110.3.23 曹○○贈送該區區長蛋捲 1 盒。 

1. 本案屬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之贈

送，且金額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

標準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3 
本市南化區公

所 
李○○ 110.3.23 李○○贈送該區區長醬油 2 盒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4 
本市歸仁區公

所 
○○公司 110.1.26 

○○公司贈送該區區長餅乾及鳳梨

酥各 1 盒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規

定，對本機關內多數人為餽贈，

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

下，且係屬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5 
本市歸仁區公

所 
○○公司 110.2.5 ○○公司贈送該區區長茶葉 1 盒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規

定，對本機關內多數人為餽贈，

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

下，且係屬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6 本府消防局 民眾 110.2.9 民眾贈送該局史○○餅乾 2 盒。 

1. 本案屬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之贈

送，且金額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

標準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7 本府消防局 林○○ 110.2.11 

林○○為感謝該局張○○及李○○

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而致贈紅包 1 個

(1200 元)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8 本府消防局 吳○○ 110.2.13 

吳○○為感謝該局莊○○、陳○○

等 5 人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而致贈紅

包 1 個(1000 元)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9 本府消防局 陳○○ 110.2.12 

陳○○為感謝該局曾○○及李○○

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而致贈紅包 1 個

(1000 元)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0 本府消防局 林○○ 110.2.11 

林○○為感謝該局林○○、黃○○

及陳○○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而致贈

紅包 1 個(1000 元)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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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本府消防局 吳○○ 110.3.27 
吳○○為感謝該局張○○及胡○○

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而致贈紅包1個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2 本府警察局 曾○○ 110.3.2 
曾○○贈送該局局長高粱酒 2 瓶、

茶葉 1 罐及水果禮盒 1 盒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3 本府社會局 王○○ 110.3.2 王○○贈送該局局長高粱酒 1 瓶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4 本府社會局 吳○○ 110.3.15 吳○○贈送該局局長餅乾禮盒1盒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5 本府社會局 褚○○ 110.3.16 
褚○○贈送該局局長豆干、醬料、白

酒、花生糖各 1 組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規

定，對本機關內多數人為餽贈，

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

下，且係屬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6 本府社會局 林○○ 110.3.22 林○○贈送該局局長鳳梨酥 2 盒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規

定，對本機關內多數人為餽贈，

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

下，且係屬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7 本府社會局 翁○○ 110.3.25 
翁○○贈送該局曾○○手工皂及芭

樂 8 顆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8 本府社會局 呂○○ 110.3.10 呂○○贈送該局李○○蓮霧 1 袋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9 本府社會局 林○○ 110.3.10 
林○○贈送該局吳○○自製洗碗精

4 瓶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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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本府社會局 呂○○ 110.2.25 呂○○贈送該局胡○○餅乾 1 盒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1 本府社會局 鄭○○ 110.3.10 
鄭○○贈送該局李○○拿鐵咖啡 1

杯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2 本府社會局 黃○○ 110.3.18 
黃○○贈送該局宋○○自種水果 1

袋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3 本府社會局 游○○ 110.3.23 游○○贈送該局陳○○芒果乾1包。 

1. 本案受贈之禮品市價在新臺幣五

百元以下，且係偶發狀況尚無影

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，因此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

定例外情形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4 本府社會局 楊○○ 110.3.12 楊○○贈送該局李○○禮券 3 張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5 本府社會局 楊○○ 110.3.17 
楊○○贈送該局李○○美妝用品 1

組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轉贈社福相關團體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6 
本府環境保護

局 
○○公司 110.3.25 ○○公司贈送該局郭○○餐券2張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7 
本市大內區公

所 
陳○○ 110.2.8 

陳○○贈送該所張○○餅乾禮盒 1

盒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規

定，對本機關內多數人為餽贈，

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

下，且係屬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8 
本市白河區公

所 
曾○○ 110.3.17 

曾○○為感謝該所林○○協助辦理

老年年金而致贈紅包 1 個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並

退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9 
本市白河區公

所 
陳○○ 110.2.26 陳○○贈送該所王○○咖啡 12 杯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規

定，對本機關內多數人為餽贈，

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

下，且係屬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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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
本市安定區公

所 
梁○○ 110.3.12 梁○○贈送該區區長口糧食品1份。 

1. 本案屬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之贈

送，且金額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

標準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31 
本市安定區公

所 
王○○ 110.3.29 王○○贈送該區區長 5 顆西瓜。 

1. 本案屬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之贈

送，且金額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

標準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32 
本市安定區公

所 
辜○○ 110.3.30 辜○○贈送該區區長咖啡豆 3 包。 

1. 本案屬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之贈

送，且金額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

標準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 

 




